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控烟禁烟工作实施方案 

为推进无烟学校创建工作，保护广大师生的身心健康，创造优美、

洁净、舒适、文明的校园环境，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和教育部下

发的《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精神，特制订

我校控烟禁烟工作实施方案。 

一、组织机构 

     1.学校控烟禁烟领导小组 

组长:李小华 

副组长：汪志颖、夏添、李雅芳 

组员：叶蔚蔚、金蕾萍、周健、傅瑜、陈群、郑钧、 

邹德芳、徐衍、邵剑锋 

2.学校控烟禁烟工作机构 

学校控烟禁烟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汪志颖党支部副书记担任

主任。 

二、宣传教育 

1.广泛动员发动。充分利用教工大会、国旗下讲话、班会、队会、

黑板报、宣传栏、宣传横幅、公告栏、电子屏、校园网等多种形式，

广泛宣传《公共场所禁烟条例》，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控烟宣传教育

活动，使广大师生了解和掌握相关内容,提高知晓率。 

2.开展专题教育。在世界无烟日、教师节、新生入学等重要时间

节点，利用专题讲座、课堂等活动载体，对师生开展禁烟教育。讲透



吸烟的危害性，普及基本医学知识，让远离烟草成为广大教职员工和

学生的自觉行为，让吸烟者争相戒烟成为时尚，劝阻吸烟，拒绝二手

烟，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的无烟氛围。 

3.强化思想建设。认真落实上级控烟禁烟相关通知精神，坚持正

面引导，完善管理制度。把控烟工作与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结合起来，

与文明校园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推进控烟禁烟工作。 

三、检查整改 

本着“明确要求，积极组织、有序推进，落实整改”的精神，做

好校园内控烟禁烟工作。 

1.在办公室、会议室及相关公共场所醒目处设置(张贴)禁烟标

志；学校不得将香烟作为接待用品；办公室和会议室不得摆放烟灰缸

等与吸烟有关的器具。 

2.学校在内部管理制度中增加禁(控)烟相关条款；全体师生均有

责任对本单位禁烟区域内的吸烟行为进行劝阻。 

3.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管理，门卫保安及相关接待人员要做好外来

人员的禁烟解释和劝导工作。 

4.学校将履行控烟禁烟职责情况纳入教职工考核和学生评价体

系。控烟禁烟领导小组要加强对校园的巡查，对在校园公共场所吸烟

者进行提醒教育和帮助，对严重违反学校控、禁烟规定的人员，控烟

禁烟领导小组有权提请学校取消吸烟者本年度评优评先资格。对在控

烟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学校将适时表彰奖励。 

5.定期召开控烟禁烟工作会议，对吸烟人群控烟成效进行数据分



析，总结阶段性成果，进一步推进控烟禁烟工作的开展。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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